沂源县东里镇水北小学安全办公室管理制度

学校安全办是负责学校安全工作的职能部门，在学校安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积极做好各项安全管理工作。
一、及时传达贯彻学校安全领导小组的工作要求，负责学生的安全教育和宣传工作。注重学生在校安全教育，加强遵纪守法、安全防范、饮食卫生和校规校纪教育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制定安全事故预防措施和突发事故抢险预案。
三、检查督促学校的安全工作落实情况，对学校的安全工作要有安排，有检查，有反馈，有整改。
四、定期开展校园安全检，排查校园围墙、教学楼、大型体育器械、消防设施等安全隐患，落实整改措施，保证师生员工人身和财产安全，对本办无力解决的问题如实上报学校安全领导小组研究解决。
五、做好学生集体活动的安全防范工作，实行学生集体活动报告制度。切实落实学生集体活动安全责任制。
六、定期组织全体师生开展各种安全逃生演练，确保在突发事件中，能有效应对，力争将损失降至最低。
七、加强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管理，建立辅导老师岗位责任制，对学生课间活动安全进行监督管理。






